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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獎勵僑生、港澳生申請就讀本校，特訂定「建國科技大學僑生、港澳生獎助學金作業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者須具備以下資格： 

(一) 本要點所稱僑生、港澳生係指由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錄取分發就讀本校大學部、碩

士班之僑生、港澳生或本校自行招收僑生；僑生身分由僑務委員會認定， 港澳學生身分

由教育部認定。 

(二)  未曾受註銷本獎助學金受獎資格者，因故休學又復學者需重新申請。 

(三) 專案入學與專班之學生不得申請。 

(四)  操行成績達 80 分以上，並且無任何不及格科目及無懲處記錄者。 

三、就讀大學部者最多獎勵四學年，就讀碩士班者最多獎勵二學年。 

四、獎助學金種類： 

下列獎助學金只能擇一領取。 

(一) 僑生、港澳生學費獎學金： 

第一學期所有具申請資格僑生、港澳生皆有學費全額獎學金。第二學期開始，前一學期

學業平均成績排名百分比為該系該年級學生前百分之十者，享有全額之學費獎學金；前

一學期學業平均分數排名百分比為該系該年級學生前百分之二十者，享有半額之學費獎

學金；其餘者繳交全額之學雜費。 

(二)  僑生、港澳生助學金：第二學期開始，前一學期的學業平均成績達 80 分以上者可

申請助學金，每月叄仟元，每學期四個月合計壹萬貮仟元。其名額視每年國際合作及交流

處經費情況編列，於每學期初專簽奉核後辦理。領取助學金者需協助國際合作及交流處或

校內其他單位處理相關事務，在當學期須完成每月十六小時，四個月共計六十四小時之

服務。 

五、申請方式： 

僑生、港澳生申請本獎助學金者，可於開學註冊時，一併檢附獎助學金申請表向本校國

際合作及交流處提出申請。若已註冊入學，則依本要點第六點第一項第二款提出申請。 

六、審核程序： 

(一) 於申請入學時一併申請： 

申請就讀本校之僑生、港澳生，檢附入學申請表、獎助學金申請表、原就讀學校成績單，

由國際合作及交流處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並通知得獎人；得獎學生須於當年度註冊入

學，始能獲得本獎助學金。 

(二) 已註冊入學之後申請： 

已在本校註冊入學之僑生、港澳生，得向國際合作及交流處單獨申請本獎助學金；申請學

生需檢附本校成績單，連同獎助學金申請表由國際合作及交流處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

並通知得獎人。 

七、僑生、港澳生若已申領其他獎助學金達每學期新台幣肆萬元（含）以上者，不得重複領

取本獎助學金。 



八、符合獎勵之學生，入學當年度未完成註冊、辦理保留入學資格、休學或轉學離校者，取

消其申請獎助學金資格；辦理保留入學或因故休學而擬復學者，需重新申請本獎助學金。 

九、領取本獎助學金者，若其申請文件有偽造或不實之情事，經查證屬實，撤銷其申請資格，

已領取之獎助學金應予全數繳回。有前述情事並辦理休學、退學或轉學離校者，已領取

之獎助學金亦應予全數繳回。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